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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上学路
新学期开始了，公安部交管局日前部

署各地公安交管部门做好学生交通安全管

理，有效防范涉及学生的交通事故，切实守

护学生上下学交通安全。 新华社 朱慧卿

消费提醒

本专栏由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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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东安宣

近日，东阳北鹿西街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让双

方当事人和交警都哭笑不得。究竟是怎样一起交通

事故呢？

当天13时许，东阳市公安局交警大队接到报警：

北鹿西街686号路段发生一起逃逸事故。交警迅速

赶到现场处置。发生事故的是一辆面包车和一辆越

野车，其中肇事车是越野车，现场除了面包车司机在

场，怎么也找不到越野车司机。而从面包车司机口

中得知，发生事故后他就没见到过肇事车司机。

难道司机真的逃逸了？带着疑问，交警联系上

了车主，正在吃午饭的肇事车车主王某接到交警电

话，跑出饭店才发现，自己原本停在路边的车子已经

“溜”到道路对面，还撞了车。

自己将车子停在路边去吃了个午饭，车子怎么

会“溜”到对面去呢？当王某打开车门后，交警找到

了原因，只见车子的挡位挂在空挡（N挡），而且手刹

也没拉。王某这才想起来自己急着去吃午饭，停好

车后忘拉手刹了。

随后，交警查看了监控，证实了王某的说法，当

即对王某的粗心大意进行了批评教育，并认定王某

负事故全责。

交警提醒：驾驶人停车一定要养成规范停车的

良好习惯，首先一定要将车子停在停车泊位或停车

场，其次是要拉好手刹，并将挡位挂在P挡（停车挡）；

而在坡道上停车，除了拉好手刹外，最好是在两个车

后轮处垫上石头，以防车子后溜。

撞了车，肇事司机却不见了
原来不是人溜了，而是车“溜”了

本报记者 陈洋根 通讯员 叶轻飏

“我想用电子优惠券，店家却告诉我扫码当天当餐不

能使用。”近日，温岭消费者陈女士向市消保委投诉说，她

在当地一家火锅店用餐时，看到扫码可以领取电子优惠

券，就领取了，没想到使用优惠券时却遭火锅店拒绝。

消保委介入调查后发现，原来事发当天陈女士进店消

费时，发现火锅店同时推出两种优惠活动，一种是领取电

子优惠券，当菜品消费满50元时可抵用一张50元的电子

优惠券，优惠时限从去年12月28日到今年2月28日；另

一种是88折促销活动。当天，陈女士一行人在火锅店共

消费358元，其中菜品消费超过50元。

“关于电子优惠券，规则提到的要求是：要在有效期内

使用，当金额达到最低消费限额后方可使用，每次消费只

能使用一张，优惠券不可与其他优惠同时享用。”陈女士

称，自己的情况完全符合优惠券的使用规则，但在结账的

时候，火锅店却不让她用优惠券，而是让她使用88折促销

优惠。虽然折扣活动给优惠了43元，但如果是使用优惠

券，则可以抵扣50元，这让陈女士不能接受。

火锅店则认为，他们虽然没有在电子优惠券的使用规

则上标明扫码领取电子优惠券当天当餐不能使用，“但是

我给她打折优惠了43元，与50元相差无几，而且她下次

来的时候，店里的打折活动没有了，还可以使用优惠券”。

消保委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表示，商家并未在优惠券

中标明当餐不得使用，那么在店里消费后，是要用打折优

惠，还是要用优惠券，应该由陈女士自行选择，而不能限制

其使用优惠券，虽然只有7元的差价，那也是侵犯了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向消

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

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

传。在此次消费中，店家并未告知消费者优惠券当餐不得

使用。消费者在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时，有权进行比

较、鉴别和挑选。所以，陈女士有权自行选择参加店里的

打折促销活动或者使用电子优惠券。

经调解，最终商家退还给陈女士7元并向其致歉。陈

女士表示谅解。

物业未将雪清扫干净
老人小区内滑倒
谁担责

王艳琦

雪停后在小区遛弯，万万没想到，

走着走着人就摔了。日前，家住湖州的

吴阿姨就遇到了这么一件事。

吴阿姨今年70岁，每天都有出门

散步的习惯。前些天，吴阿姨看到路上

的不少积雪都被清理干净，所以像往常

一样出门散步。因为看到地上还有部

分积雪，吴阿姨走得格外小心。

在经过一个转角时，因路边积雪未

全部清扫干净，经过业主们几天的踩

踏，渐渐变成了“冰面”，吴阿姨因此滑

倒。路过的邻居很快将她送去医院，经

诊断，吴阿姨左脚脚腕扭伤，虽然伤得

不严重，但还是需要休养一段时间。

“主要就是小区里面积雪没有清扫

干净，导致我就像走在冰面上，送我去

医院的邻居说不止我一个人摔倒了！”

说起这件事，吴阿姨有些气愤。

那么，这种情况下，吴阿姨可以要

求物业赔偿吗？

浙江南林律师事务所唐欢律师：
吴阿姨作为小区业主，如果已按时

足额向该小区物业公司交纳物业服务费，

双方之间就形成了物业服务合同关系。

根据民法典第九百四十二条规定，

物业服务人应当按照约定和物业的使

用性质，妥善维修、养护、清洁、绿化和

经营管理物业服务区域内的业主共有

部分，维护物业服务区域内的基本秩

序，采取合理措施保护业主的人身、财

产安全。

也就是说，及时清理小区公共通道

上的积雪或采取防滑措施，给小区业主

提供通行便利，是物业公司法定和约定

的义务。

又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

规定，物业服务企业未能履行物业服务

合同的约定，导致业主人身、财产安全

受到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因此，吴阿姨所在小区物业公司如

果的确在雪后没有及时清理通道积雪，

导致吴阿姨摔倒受伤的，物业公司应承

担相应责任。同时，吴阿姨作为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人，应当预见在雪地上行走

有滑倒摔伤的危险性，走路过程中应具

有谨慎注意义务，但由于疏于自我保

护，主观上存在过失，也应承担相应的

责任。

《柳州晚报》帅君

近日，陈女士来到广西柳州市公安局城中分局

桂中责任区刑侦大队，将一面锦旗交到民警江淮手

中，感谢民警为其追回了被盗刷医保卡里的7984

元现金。

原来，陈女士在今年年初发现自己的医保卡于

2021年5月14日至2022年1月13日期间被他人在

柳北区、柳南区的多家药店盗刷卡内钱款，共计

7984.80元。由于盗刷金额巨大，陈女士第一时间

报案。

桂中责任区刑侦大队迅速出动警力展开侦查，

民警通过调查取证、缜密研判，最终锁定嫌疑人身

份。经蹲点守候，2月7日，民警在柳南区某小区某

药店内将嫌疑人韦某清（女，53岁）抓获。

经讯问，韦某清交代，陈女士的医保卡是她在路

边捡到的。之后她没有主动交还给失主，还用其医

保卡在其他药店买了药。

在使用过程中，韦某清发

现该医保卡没有更换初始密码，于是就把这张医保

卡留了下来。

事后，她在自家楼下药店应聘成了工作人员，在

工作期间也盗刷过一两次，金额都是100至200元

不等。据韦某清交代，因为她自己的医保卡金额

少，不够刷，就想到了陈女士的这张卡，她在其他药

店多次实施盗刷，用于购药治病。

目前，韦某清对其多次盗刷陈女士医保卡内钱

款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

民警提醒，盗刷医保卡的行为属于明知道是他

人财产，还采用非法方式恶意转移他人财物，是盗窃

行为。捡到他人遗失的医保卡、银行卡等，切勿认为

“天上掉馅饼”而随意“消费”，应尽可能归还，在无法

归还的情况下，可以交由警方处理。同时，像医保卡

这类和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物品，广大市民一定要

在第一时间设置更改初始密码，一旦发现医保卡丢

失要立即办理挂失，以免给不法分子造成可乘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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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促销活动，凭啥不让我自选？
消保委：虽只有7元差价，也是侵犯消费者权益

捡到医保卡盗刷7984元
警方提醒：刷捡到的卡也是盗窃


